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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川建招标发﹝ ﹞ 号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启用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

机构信用记录管理系统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进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构建

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 机制，促进招标代理行业健康发展，我厅

印发了《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记录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管理办法），于 年 月 日起试行，配

套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记录管理系统（以下简

称信用管理系统）也同时启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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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

依法设立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

业务的机构 包括省内机构和省外入川机构），均应通过信用管

理系统完成相关信息录入和申报，纳入信用记录管理。信用记录

管理是指，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运

用信用管理系统，依据管理办法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信用信息进行

采集、评价、发布，并根据评价结果实施差异化应用和管理。

二、具体事项

进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

（ ），点击 右侧 再点击

进入系统登

录页面。招标代理机构需使用四川省政务服务网的法人账户登录

本系统，未在四川省政务服务网注册的用户需先完成注册再登

录。管理部门使用已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本系统。具体使用

方法请认真阅读 和本系统 （位于系统登录页面

右下角）。

基本信息和良好信息由招标代理机构自主诚信录入。

自本系统启用之日起，原四川省招标代理信息录入系统基本信息

录入功能停止使用。

业绩信息填报范围为申报时间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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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发出项目中标通知书日期至业绩申报日期不超过 个

月）。招标代理机构应正确选择业绩项目的核查部门，便于系统

推送到相应主管部门进行核查。省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业绩的

核查部门，应选择该项目招投标监督部门；省内招标代理机构的

省外业绩和其他行业业绩（指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外的其他工程

建设行业，如交通、水利等，下同）的核查部门，应选择机构注

册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；省外入川机构的省外业绩和其

他行业业绩的核查部门，应选择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

不良信用信息由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录入。自本系

统启用之日起，四川省建筑市场责任主体不良行为与扣分标准中

招标代理企业不良行为与扣分标准 停止使用。

基本信息和良好信息的核查（业绩信息除外）。

由工商注册地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查，

由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核查。

业绩信息的核查。 由系统推

送到项目招投标监督部门核查；

由系统推送到招标代理机构工商注册地住房城乡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查；

由系统推送到住房城乡建设厅核查。

信用管理系统根据招标代理机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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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记录情况自动计算得分，自动确定招标代理机构的信用等级

（分为 、 、 、 四级）。信用记录及评价结果实行动态管理，

及时更新，在住房城乡建设厅网站 栏目向社会发布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招标代理机构应对所填报信

用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负责，配合管理部门的核查工

作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相关材料。信息经核查发布后，不得擅

自修改，发现弄虚作假的，按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处理。各

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信用信息核查

和异议处理，保障信息安全，对于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系统维护

人员推送虚假信用信息，故意瞒报信用信息，违规撤销或篡改信

用信息的，应当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按照管理办法规定，国家投资

工程建设项目采用委托招标的，招标人应充分利用信用评价结

果，通过竞争性方式择优确定招标代理机构，在竞争性委托文件、

竞争性谈判文件等文件的条件和要求中可限制 级信用等级及

无信用信息记录的招标代理机构参与。

各地应高度重视，把信用管

理系统启用运行作为开展好招标代理规范管理专项行动，深化工

程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的重要举措，持续提升信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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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、信息化监管水平。

信用信息系统使用中的问题请及时反馈至省建设工程招标

投标总站办公室，联系电话 。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年 月 日


